
律政司司長：成立單一調解員資格評審組織獲廣泛共識（附圖／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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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五月十一日）在「調解為先」研討會上

宣布，香港的主要調解機構已達成廣泛共識，成立一個由業界主導的單一調解員

資格評審組織。 

 

  黃仁龍向出席研討會的海外和香港調解專家致辭時，概述了政府和其他持分

者近年在推廣調解方面所取得的成績。他亦列舉了調解專責小組推行的各方面工

作，包括成立單一調解員資格評審組織。 

 

  他表示，專責小組目前正努力成立香港調解資歷評審協會有限公司（調評

會）。 

 

  他又說：「調評會會擔當香港單一調解員資格評審組織的角色，履行資格評

審和紀律審裁的職能。現行的構思是，四個主要調解服務提供者，即香港律師會、

大律師公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及香港和解中心會成為調評會的創會成員，並會

作為理事會的核心成員，理事會將包括選任成員及增選成員。我們並建議，加入

調評會的機構，須終止使用本身的現行資格評審制度。」 

 

  目前香港有一千六百多名調解員，由不同機構根據各自的培訓和資格評審準

則來評審資格。調評會成立之後會採用統一的評審制度，有助加強公眾對調解服

務的信心。 

 

  黃仁龍續說：「我們預期可於今年內為調評會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的

條款定稿，並向公司註冊處註冊。毫無疑問，這會是香港調解發展的重要里程碑。」 

 

  另一個幾近達成的重大目標，就是制定《調解條例》，以訂立規管調解的框

架。《調解條例草案》其中一個目的，是訂立一套較清晰的制度，以釐清調解通

訊的保密性及可接納性等重要問題。我們期望《條例草案》可在五月，或至少在

本立法年度通過。 

 

  在公眾教育及宣傳方面，自從一輯推廣調解的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聲帶播出

以來，就調解服務提出的查詢顯著增加。專責小組現正致力製作另一輯宣傳短片

及聲帶。 

 

  其他的宣傳工作包括舉辦如今日的調解研討會，為業界提供交流機會；為公

司及商業機構舉辦「調解為先」承諾書運動，讓它們承諾在使用其他方法解決爭

議前，先考慮調解服務；推行社區場地調解試驗計劃，物色可供進行調解的合適



場地，以象徵式收費或免費的方式向調解員和巿民推介這些場地。 

 

  黃仁龍表示，以調解作為解決爭議的方法，已植根香港。而令人鼓舞的是，

不少界別以具體的行動，積極參與和支持調解。 

 

  他又說：「其中一項特別值得注意的措施是，政府在財務機構支持下，成立

金融糾紛調解中心。這是繼雷曼兄弟相關投資產品爭議調解及仲裁計劃成功取得

８９％和解比率後推出的措施。金融糾紛調解中心預期快將在二○一二年年中成

立，目的是提供客戶經濟上負擔得來的獨立途徑，以解決個別客戶與財務機構之

間的金融糾紛，並會先尋求透過調解來解決金融糾紛。」 

 

  今日研討會討論環節的議題包括海外司法管轄區的調解法例和程序，特別是

涉及保密和特權、強制性及自願性調解、調解員責任豁免、職業道德和紀律機制，

以及調解員的培訓及評審。 

 

  研討會由律政司、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和香港調解會合辦，並獲得司法機構支

持。研討會旨在提高公眾對調解的認識，和為海外及本地的調解專家提供交流的

機會。 

 

  研討會明日（五月十二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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